
化妆品经营环节监督检查记录表
表1  化妆品经营者监督检查记录表

（注：适用于化妆品线下经营使用单位，以及除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外的化妆品电子商务经营者）
	被检查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经营方式
	□批发   □统一配送总部

□商场超市   □母婴用品店   □专卖店（连锁门店、专柜）   □药店   □小商店   □其他零售门店          
□美容机构  □美发机构  □美容兼营美发机构  □宾馆（酒店）  □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或者提供化妆品的单位                       

□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      □自建网站经营      □其它网络服务经营                    

	经营产品类型
	□国产普通化妆品     □国产特殊化妆品     □进口普通化妆品     □进口特殊化妆品     □儿童化妆品     □牙膏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姓名
	
	联系方式
	

	陪同检查人员姓名及职务
	
	联系方式
	

	检查人员姓名
	
	检查时间
	

	检查地址
	
	检查类型
	□日常监督检查   □专项检查

□双随机检查     □有因检查

□飞行检查       □跟踪检查

	检查

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论
	检查情况

	主体责任落实
	1
	制度建立。化妆品经营者应当建立化妆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2
	进货查验和凭证保存。化妆品经营者应当查验直接供货者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化妆品注册或备案情况、检验报告或者合格标记等形式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至少保存供货者主体登记证明复印件及联系方式、进口化妆品出入境检验检疫合格证明。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3
	儿童化妆品标签信息核对。化妆品经营者应当查验儿童化妆品标志，对所经营儿童化妆品标签信息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上公布的相应产品信息进行核对，包括:化妆品名称、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或者普通化妆品备案编号、化妆品注册人或者备案人名称、受托生产企业名称、境内责任人名称，确保上述信息与公布信息一致。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4
	购进记录。化妆品经营者应当建立购进台账，记录购进的化妆品名称、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或者普通化妆品备案编号、使用期限、净含量、购进数量、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购进日期等内容，确保产品可追溯。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5
	记录和凭证保存。记录和凭证保存应当不少于产品使用期限届满后1年，产品使用期限不足1年的，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2年。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6
	贮存运输。化妆品经营者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化妆品标签标示的要求贮存、运输化妆品。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7
	定期检查。化妆品经营者应当定期检查并及时处理变质或者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8
	美容美发机构标签展示。美容美发机构应当在其服务场所内显著位置展示其经营使用的化妆品的销售包装，方便消费者查阅化妆品标签的全部信息，并按照化妆品标签或者说明书的要求，正确使用或者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化妆品。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经营行为
	9
	化妆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

不得明示或者暗示产品具有医疗作用，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10
	不得招用、聘用依法被禁止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从事化妆品经营工作。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11
	未经许可不得从事化妆品生产活动，不得自行配制化妆品。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12
	不得更改化妆品使用期限。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经营产品
	13
	经营的特殊化妆品应当已经注册、普通化妆品应当已经备案。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14
	标签。经营的化妆品标签应当符合法规规定，不得影响产品质量安全或者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最小销售单元应当有中文标签。

标签有（1）产品中文名称、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书编号；（2）注册人、备案人的名称、地址，注册人或者备案人为境外企业的，应当同时标注境内责任人的名称、地址；（3）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国产化妆品应当同时标注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编号；（4）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5）全成分；（6）净含量；（7）使用期限；（8）使用方法；（9）必要的安全警示用语；（10）必要的儿童化妆品标志等内容，无宣称医疗作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等内容。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风险处置
	15
	化妆品经营者通过消费者投诉等发现经营的产品存在质量缺陷或者其他问题，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应当立即停止经营，通知相关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实施召回的，化妆品经营者应当予以配合。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16
	化妆品经营者应当关注所经营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公开信息，停止经营经负责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抽检不符合规定的特定批次化妆品，停止经营负责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存在质量缺陷或者其他问题，可能危害人体健康责令停止经营的产品。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17
	不良反应报告。化妆品经营者发现可能与经营的化妆品有关的不良反应，应当报告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并配合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开展化妆品不良反应调查。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电子商务经营义务
	18
	信息披露。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应当履行化妆品信息披露的义务，全面、真实、准确、清晰、及时披露与注册或者备案资料一致的化妆品标签等信息。

披露的化妆品标签信息应当包含其所经营化妆品标签的全部内容，其中产品名称、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应当在其产品展示页面显著位置以文字形式展示；披露的其他有关产品安全、功效宣称的信息应当与其所经营化妆品的注册或者备案资料中标签信息和功效宣称依据摘要的相关内容一致。

经营儿童产品的，应当在产品展示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儿童化妆品标志。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19
	风险控制。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针对经营的产品抽样检验涉及检出禁用原料或者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儿童化妆品不符合规定等情形的，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应当立即停止经营不符合规定的特定批次产品后，对于同一品种的其他批次产品仍继续经营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对该化妆品抽样检验不符合规定的监管公开信息或者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针对产品抽样检验不符合规定开展自查的情况报告予以公示，相关信息应当持续公示一年，供消费者选购时参考。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其他
	20
	过往责令改正内容已整改到位。类似违法行为不继续存在。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检查结果
	本次检查发现存在不符合规定项              项，项目序号为                                                       

其他情况：                                                                                                     

	检查结果处理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责令限期改正  □涉嫌违法违规，建议立案查处
其他处理意见：                                                                                                 

	检查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被检查单位意见：

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检查记录一式两份，一份交被检查单位，一份监管部门留存。


表2  化妆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展销会举办者监督检查记录表
	被检查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经营方式
	□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

□展销会举办者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姓名
	
	联系方式
	

	陪同检查人员姓名及职务
	
	联系方式
	

	检查人员姓名
	
	检查时间
	

	检查地址
	
	检查类型
	□日常监督检查   □专项检查

□双随机检查     □有因检查

□飞行检查       □跟踪检查

	检查

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论
	检查情况

	主体责任落实
	1
	审查。化妆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展销会举办者应当建立入场化妆品经营者档案，审查入场化妆品经营者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如实记录经营者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住所等信息。入场化妆品经营者档案信息应当及时核验更新，保证真实、准确、完整，保存期限不少于经营者在场内停止经营后2年。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2
	管理。化妆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展销会举办者应当建立保证化妆品质量安全的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承担入场化妆品经营者管理责任，督促入场化妆品经营者依法履行义务，每年或者展销会期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化妆品质量安全知识培训。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3
	检查。化妆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展销会举办者应当建立化妆品检查制度，对经营者的经营条件以及化妆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检查。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4
	违法行为报告。发现入场化妆品经营者有违反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以及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规定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依照集中交易市场管理规定或者与经营者签订的协议进行处理，并向所在地县级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报告。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5
	事前报告。化妆品展销会举办者应当在展销会举办前向所在地县级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报告展销会的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其他
	6
	过往责令改正内容已整改到位。类似违法行为不继续存在。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检查结果
	本次检查发现存在不符合规定项              项，项目序号为                                                       

其他情况：                                                                                                     

	检查结果处理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责令限期改正  □涉嫌违法违规，建议立案查处
其他处理意见：                                                                                                 

	检查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被检查单位意见：

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检查记录一式两份，一份交被检查单位，一份监管部门留存。


表3  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监督检查记录表

	被检查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姓名
	
	联系方式
	

	陪同检查人员姓名及职务
	
	联系方式
	

	检查人员姓名
	
	检查时间
	

	检查地址
	
	检查类型
	□日常监督检查   □专项检查

□双随机检查     □有因检查

□飞行检查       □跟踪检查

	检查

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论
	检查情况

	主体责任落实
	1
	管理制度。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实名登记、日常检查、违法行为制止及报告、投诉举报处理等化妆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中有关进入和退出平台、商品和服务质量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内容应当包括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主体资质审核、产品信息发布规则、违法行为处置等方面的要求。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2
	管理机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设置化妆品质量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兼职质量安全管理人员，负责化妆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和实施。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3
	实名登记。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要求申请入驻平台的化妆品经营者提交身份、地址、联系方式等真实信息，进行核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

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身份信息的保存时间自其退出平台之日起不少于3年。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4
	入网产品信息发布检查。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核实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入驻平台发布化妆品产品信息时发布的产品名称、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等信息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公布的相应产品信息的一致性。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5
	日常经营行为检查。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制定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日常经营行为检查计划，明确检查对象、检查频次、检查内容等，重点检查是否经营未经注册或备案、冒用他人化妆品注册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的化妆品，展示的化妆品标签等信息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公布的相应产品信息是否一致、是否存在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医疗作用、虚假宣传等内容。并在检查完成后形成检查记录，检查记录应当至少包括检查的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身份信息、检查内容、检查结果、处置措施等信息，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6
	监管公开信息自查。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主动收集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布的关于抽样检验、暂停或者停止经营化妆品等涉及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公开信息，并及时开展平台内自查。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7
	违法行为制止和停止服务。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通过开展日常检查、监管公开信息自查等质量安全管理活动或者收到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信息通报等方式，发现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存在违法经营化妆品行为的，应当依法或者依据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及时制止。

发现严重违法行为，应当依法或者依据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立即停止向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提供电子商务平台服务。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8
	违法线索报告。发现的违法行为涉及产品质量安全重大信息的情形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10日内将相关情况及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涉嫌违法经营的线索报告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实际经营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内容包括涉及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的主体信息、涉及产品的信息、质量安全重大信息相关情况说明、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已做出的处置措施等信息。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9
	处置情况季度报告。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每季度将本平台发现的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违法经营行为以及处置措施书面报告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住所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10
	技术支持。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为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依法履行化妆品信息披露等义务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11
	法规培训。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加强对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相关法规知识的宣传培训，宣传培训内容应当包括化妆品相关法律法规、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化妆品信息发布要求等。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其他
	12
	过往责令改正内容已整改到位。类似违法行为不继续存在。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未检查

□不适用
	

	检查结果
	本次检查发现存在不符合规定项              项，项目序号为                                                       

其他情况：                                                                                                     

	检查结果处理
	□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责令限期改正  □涉嫌违法违规，建议立案查处
其他处理意见：                                                                                                 

	检查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被检查单位意见：

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检查记录一式两份，一份交被检查单位，一份监管部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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